
 

关于修订《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上海市地方匹配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沪科规〔2018〕5 号 

 

 

 

各有关单位： 

  为鼓励本市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承担国家重要

科技计划项目，保障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顺利实施，市科委会同市财政局根

据国家要求和本市财政科技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对《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

上海市地方匹配资金管理办法》（沪科合〔2009〕第 007号）进行了修订，现

予以发布，自 2018 年 10月 1日起施行。原办法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上海市地方匹配资金管理办法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2018年 9月 30日 

 



  附件 

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上海市地方匹配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本市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承担

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保障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顺利实施，根据国家要求

和本市财政科技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上海市地方匹配资金”（以下简称“匹

配资金”），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纳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

“市科委”）部门预算。 

  第三条  匹配资金主要用于配套支持牵头承担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的本

市法人单位（以下简称“项目牵头承担单位”）。 

  本办法所称的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 

  第四条  市科委负责编制匹配资金的年度预算，对项目牵头承担单位提出

的匹配资金申请进行审定，对其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上海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市财政局”）负责匹配资金的预算管理，并对

匹配资金的预算编制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条 项目牵头承担单位是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责任主体，对经费使用的合

规性和合理性负责。 

  第六条  匹配资金原则上按照国家实际拨付的项目经费（扣除转拨给非本

市法人单位的部分）的 10%计算，可由项目牵头承担单位主要用于项目实施过



程中的劳务费支出。劳务费开支标准和范围，按照本市科研计划专项经费管理

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应当在国家相关机构正式受理项目申报材料

后，将项目申报材料提交至市科委备案。 

  第八条  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在获得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后，应当在

每笔国拨经费到款后的 30日内，向市科委申请匹配资金，提交立项批复、任务

书或合同书（含经费预算表和支出预算明细）、拨款通知、银行到款凭证等相

关材料。在首次申请时已提交过的材料，后续申请时无需重复提交。 

2018年 1月 1日以后获得立项且在本办法施行前已到款的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

目，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应当在本办法施行后的 30日内，向市科委申请匹配资

金，提交前款所述材料。 

  逾期申请的，市科委不予受理。 

  第九条  市科委受理申请后，对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项

目，确定拟匹配金额，并按程序进行公示；将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纳入拨款计

划，按期拨付匹配资金。 

  第十条  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应当对匹配资金实行独立核算、专款专用，接

受市科委、市财政局对匹配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和专项审计。 

  第十一条  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在匹配资金申请、使用和管理中存在弄虚作

假或违规行为的，一经查实，市科委终止经费拨付，并追回已拨付经费；情节

严重的，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行政、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市科委、市财政局聘请第三方机构

对匹配资金支出进行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安排以后年

度预算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匹配资金的安排、拨付、使用和管理，依法接受审计机关的审

计和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并主动接受市人大和社会的监督。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8年 10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3 年 9月 30

日。 

 

 

 


